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建議提案表 

填表日期：__年__月__日
	建議提案
單    位
	

	案  　由
	

	現況檢討及問題分析
	現況檢討：
問題分析：


	具體改進
建    議
	

	預期效益
	

	說    明
	

	一、本建議提案表請以「一案一表」為原則。
二、「說明」欄請詳細書明欲提供給家務會議與會人員參考之說明。
三、所有建議提案請先依相關規定程序辦妥前置作業後，再提案。
四、所有建議提案，若需經各課室會議決議者，請附課室會議紀錄。
五、若為法規修訂案，請附新舊條文對照表。
六、本建議提案表填妥後，請將本表（含書面及檔案）連同與建議相關之附件一併交由人事單位彙整，依程序(經主任核定)送家務會議審議。
七、若為臨時動議，請將此表於會議中臨時提案時，交人事單位記錄、存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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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提案單位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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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秘書
	主任

	
	
	
	
	


